
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補發/換發申請書 

 

茲申請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□補發□換發，依照「自

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辦法」之規定，檢具有關申請書表 

(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、□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二張、 

□遺失聲明作廢之切結書一份、□原領合格證書一份)及規費新臺

幣參佰元，請准予發證。 

 

此致 

經濟部水利署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編號： 

郵寄證書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切結書 

 

本人遺失     核發    證字第      號 
（請填原證書（證明書）核發機關）     （請填證書（證明書）證號） 

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，聲明作廢，恐口說無憑 

，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

查核表 

此頁僅供個人查核用  不須放入信封袋內 
 

□ 1. 填妥之補（換）發申請書 

□ 2. 檢附原領合格證書 

(換發證書者，如證書已遺失，檢附遺失聲明作廢之切結書) 

□ 3. 遺失聲明作廢之切結書1份(補發證書者，需填寫原證書之核發機關

與證號) 

□ 4. 戶籍謄本影本1份(更名者、更改身分證統一編號者) 

□ 5.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 

□ 6. 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相片二張；(一年內) 

□ 7. 郵局匯票 - 合格證書規費300元(勿放現金，戶名：經濟部水利署） 

郵局手續費另付 

 

 

～ 

請將所有資料依序排列，寄出前請再次確認有無缺失， 

～ 

並將整份文件影印與此查核表一併留存，以維護個人權益 

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「經濟部水利署 04-2250-1325  02-89415067」



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補發/換發申請書表 信封封面 

 

寄 件 人 ：  

連絡電話 ：  
地 址 ： 

□□□-□□ 

  
 

 
 

收件人： 

   408-73  
臺中市南屯區黎明路二段 501 號 

   經濟部水利署  啟 
 

    

掛 號 

 

請貼妥 

郵資36元 


